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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執行 1. 部分項目支出數大於預算金額，未報局修正概算並由其他

項目餘額勻支。倘欲逾各項目原核定經費額度，應先依程

序函報本局調整概算。 

2. 未依核定文件規定期限報局辦理核結。 

3. 以雜支項目支應餐費及茶水，未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

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二、(十三)雜支之定義範圍內執

行。 

二、 原始憑證核銷 1. 加班費報告表之加班工作內容與計畫無直接相關或空白。 

2. 黏貼憑證用紙： 

(1) 經辦單位未核章至單位主管。 

(2) 無相關預算科目。 

(3) 會議出席費、鐘點費等之個人所得，所得登記欄未見

所得登記人員核章。 

(4) 有購置非消耗物品或資本門財產，財產登記欄未見相

關人員核章。 

3. 鐘點費領據未敘明上課時間。 

4. 請款領據未開立日期。 

5. 二代健保之支出未見原始憑證。 

6. 原始憑證個別項目金額有誤、憑證修正處未核章、憑證日

期有誤。 

7. 驗收紀錄及結算驗收證明書載明之履約期限與採購契約書

第七條之(一)訂定之履約期限不符。 

8. 結算驗收證明書載明之開始驗收日期及驗收合格日期與驗

收紀錄日期不符。 

9. 支出傳票明細與經費動支單用途明細不符。 

10. 餐費及茶水費未顯示出單價金額，如單據以一式餐費表達

也應於空白處填列參與會議人數。 

11. 茶水費單價超出限額 

12. 依採購契約規定給付價金需檢附送貨簽收單未檢附，數量

單由廠商產製未見其核章。 

三、 採購事務 1. 採購契約書第四條之(一)採減價收受者，為避免履約爭

議，可載明之比例欄位建議填列。 

2. 採購契約書雙方用印頁面未填列日期。 

3. 採購案採分期付款方式，惟各期核銷時未檢附分期付款

表。 

四、 會計事務處理 1. 臨時工作人員費時薪之核給低於勞基法之最低時薪。 

2. 材料費應直接支付於廠商，惟由社團講師代墊，該社團講

師又同時為該廠商之負責人，略有不妥。 

3. 教室窗簾清洗之用途不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

補助」規定，請依補助單位規定辦理繳回。 

4. 工程違約金不應直接坐抵工程價款。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 113年度委辦、補助或代
辦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結果之共同性缺失彙整表 

2 
 

 

五、 財產管理 1. 財產增加單之購置日期不應在驗收完成前。 

2. 購置非消耗品或工程案未見財物登記。 

3. 工程之財產登記應以全案工程支應金額（含自辦費用

等），非以工程契約結算金額辦理財產登記。 

4. 重申提醒注意事項：請將購置之財物依規定登入非消耗物

品帳或財產帳。 


